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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年8⽉應⽤藝術研究所所務會議訂定 
97年3⽉應⽤藝術研究所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 
98年3⽉應⽤藝術研究所第⼀次課程會議修訂 

       100年3⽉應⽤藝術研究所第⼀次課程會議修訂 
       101年4⽉應⽤藝術研究所第⼆次課程會議修訂 
       101.10.25應⽤藝術研究所第四次所務會議修訂 

 
⼀、本修業要點，依據本所⾏政章程第⼗⼆條制訂。適⽤於⼀百零⼀學年度起⼊學之碩⼠班學

⽣。 
 
⼆、⼊學資格： 

1. 公⽴或教育部⽴案之私⽴⼤學或獨⽴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各學系畢業具有
學⼠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之資格，經本校碩⼠班研究⽣⼊學考試通過者，
得進⼊本所碩⼠班修讀碩⼠學位。 

2. 公⽴或教育部⽴案之私⽴⼤學或獨⽴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各學系畢業具有
學⼠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之資格表現優異，經甄試達本校招⽣委員會所定
之最低錄取標準者，得進⼊本所碩⼠班修讀碩⼠學位。 

3. 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外國學⽣來華留學辦法」及「國⽴交通⼤學接受外國學⽣修讀學位
暨選讀學分辦法」者。 

4. 新⽣因重⼤事故，不能按時⼊學；應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申請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
保留⼊學資格。 

 
三、修業年限： 

1. 碩⼠班修業年限以四年為限，在職研究⽣之修業年限得延⻑為以五年為限。 
2. 若修業⼀年即擬參加學位考試，須經過本所審查通過。 
3. 本校各碩⼠班研究⽣，完成碩⼠學位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並通過獲得碩⼠學位所須通過

之其他考核規定，提出論⽂，得申請碩⼠學位考試，經碩⼠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
校授予碩⼠學位。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碩⼠學位應修課程及應修學分數者，若提出論⽂，經指
導教授推薦，得提早舉⾏碩⼠學位考試，俟課程完成並獲得應修學分數後授予碩⼠學位。未能
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者，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4. 本校應藝所或其他相關系（所）之碩⼠班研究⽣，修業⼀年以上且每學期學業總成績名次均在
該碩⼠班（該組）前三分之⼀以內，或其他特殊情形經該研究所評定為成績優異者，得由原就
讀或相關之系（所）教授三⼈以上推薦，經本所招⽣委員會會議審查決議通過，送交本校逕⾏
修讀博⼠學位審查會複審，報請校⻑核定後，⾃第⼆學年第⼀學期起，在本所逕⾏修讀博⼠。 

5. 學⽣因故申請休學，須經指導教授及本所所⻑同意，以⼀學期或⼀年為單位，總共可休學四學
期（⼆年）。休學累計以⼆年為限，期滿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無法及時復學者，得申請延
⻑，惟需經教務會議審查通過。申請休學⼀學年或⼆學年之學⽣，⽽欲提前復學者，在其未接
獲兵役單位徵集令前，可准其提前復學，已接獲徵集令之學⽣，不准提前復學。休學期間被徵
服役者，無法在休學規定期限⼆年內退伍者，須檢附服役單位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延⻑休學期
限，俟服役期滿後，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 

 
四、課程修讀計劃： 

1. 本所分為⼯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兩組，各組分別開設相關課程。 
2. 本所研究⽣⾄少需修滿研究所開授課程31學分（包括4學分設計與藝術專題研討），另

加碩⼠論⽂或畢業創作，並⾄少修滿六⾨本所開設之課程不含設計與藝術專題研討（如
附件），包含各組四⾨以上之課程。修習課程中，⾄少應包含設計或藝術創作實務相關
課程⼀⾨。 

3. 以論⽂寫作為畢業要件之學⽣，應⾄少修習研究⽅法相關課程⼀⾨。以設計或藝術創作



為畢業要件之學⽣，應⾄少修習設計或藝術創作實務相關課程兩⾨。 
4. 本所學⽣均應配合本所公開展⽰其設計作品（或軟體設計作品）。 
5. 本所學⽣均應完成畢業論⽂（含設計或藝術創作），論⽂可為設計相關研究，電腦輔助

設計，軟體設計或設計創作。若論⽂為設計或藝術創作，除作品本⾝公開展⽰外，應對
創作理念詳為陳述。 

6. 進⼊本所研究⽣，⼊學考之專業科⺫成績不理想者，或⾮設計相關科系進⼊本所之研究
⽣ 
，得視需要加選專業科⺫，此類加選不計畢業學分。 

7. 「設計個別研究」必修三學分，⾄多以六學分為限。 
8. ⼊學前曾修習本所學分，並未計⼊⼤學畢業學分，成績及格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9. 參加校際選修，或教育部核准之學分班，選修與本所相關課程，且成績在80分以上者得

申請抵免學分。 
10. 申請抵免學⽣⾄多不得超過本所要求修習學分之1/3（10學分）重考或重新申請進⼊本

所之學⽣，申請抵免學分，可放寬⾄不超過應修學分之1/2（15學分）為限，申請抵免
學分者須檢附成績單，經指導教授同意向本所提出申請，並經本所核定通過。 

 
五、申請轉組： 

碩⼠班研究⽣得依⾃⼰興趣，於⼀年級上學期初加退選截⽌前，提出變更組別之申請，經
所⻑同意後正式轉組，但於轉組後須於畢業⼝試前⾄少修滿三⼗⼀學分後，（原組別與變
更後組別之專業科⺫（含必選課程）中，均須修滿12學分，且每科皆須及格），始得申請
畢業⼝試。 

 
六、論⽂指導： 

1. 本所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指導學⽣論⽂，本所各專任教師指導碩⼠論⽂之上限為（該組當
年提論⽂計劃書學⽣⼈數÷該組專任及輔任教師數）×1.5為原則。專任教師若擔任共同
指導教授，其指導論⽂篇數折半計算。 

2. 學⽣論⽂需請所外（本校或外校）之教授或副教授擔任指導教授者，需經所務會議同意，
並由本所指派專任教授共同指導。（本所兼任教授擔任指導教授視同本所教授）。 

3. 指導教授之敦請：碩⼠班研究⽣⼊學後(第⼆學期前提出申請；⼯設組⾮本科⽣為第四
學期前提出申請)，並填具申請書由指導教授簽名後送所辦留存。逾期未敦請時由本所
所務會議決議安排指導教授。 

4. 本所碩⼠⽣申請更換指導教授:碩⼠⽣或指導教授任何⼀⽅，因故取消論⽂指導關係，兩
⽅必須先溝通同意後，研究⽣得再另覓指導教授；若雙⽅無法達成共識，則由所務會議
議決。 

 
七、碩⼠論⽂計劃書之提出： 

1. 本所學⽣應於論⽂⼝試前之⼀學期內，提出⼀式三份經指導教授簽可之碩⼠論⽂計劃書。 
2. 計劃書內容須包括題⺫定義、研究動機、⽂獻縱覽、研究⽅法及步驟、所須設備及研究

⽀援單位、預期結果、時程安排、參考⽂獻等。 
 

⼋、碩⼠學位考試含論⽂考試及論⽂審查。 
1. 碩⼠論⽂須經公開之⼝試，必要時亦得舉⾏筆試。⼝試須於事前⼀週公佈⼝試時間、地

點及論⽂題⺫。 
2. 論⽂考試⾄少須由三位以上考試委員參與審查評分。 
3. 考試委員應親⾃出席考試，不得委託他⼈為代表。 
4. 考試委員之資格應為助理教授以上之合格教師或具相等成就之研究者或藝術創作者，且



近年有具體之學術研究與藝術創作成果者。 
5. 考試委員之聘任由指導教授於考試前三週提出並經所務會議通過。 
6. 考試委員會，由校⻑指定委員⼀⼈為召集⼈，但指導教授不得兼任召集⼈。 
7. 考試委員若須更換，須由指導教授於考試前⼀週提出並經所務會議通過。 
8. ⼝試平均分數須達七⼗分，始能畢業。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分為及格，⼀百分為滿分，

評定以⼀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平均決定之，碩⼠學位考試有⼆分之⼀以上出席委
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 

9. 論⽂若有抄襲舞弊，經考試委員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10. 論⽂通過⼝試者由⼝試委員明⽰論⽂修改⽅向及要點，做為學⽣修改論⽂之依據，學⽣修改論

⽂後應提交論⽂審查，論⽂審查⾄少須經三分之⼆考試委員同意始為通過。論⽂審查不另評分，
論⽂審查通過者，由出席論⽂考試之委員簽署「論⽂⼝試委員會審定書」。完成論⽂審定者，
論⽂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11. 於１⽉３１⽇或７⽉３１⽇前通過論⽂考試，未能於次學期⼆週內完成論⽂審查繳交「論⽂⼝
試委員會審定書」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者，該學位考試成績以
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九、碩⼠學位論⽂(含摘要)以中⽂撰寫為原則，並須符合「國⽴交通⼤學學位論⽂格式規範」。

學位考試通過後⼀個⽉內應依國家圖書館規定將論⽂電⼦檔上網建檔(依照「國⽴交通⼤學
圖書館學位論⽂摘要全⽂電⼦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三冊(⼀冊本校圖書館陳列，
⼆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定之庋藏單位收藏)，另繳交三冊於本所收藏。 

 

⼗、本修業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修正時亦同。 



應⽤藝術研究所課程 
  99.03.24修訂 

                                                                101.10.25修訂 
課 程 類 別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專題研討課程 藝術與設計專題研討 1 ⼀、⼆年級必修
（4學分） 

⼯業設計組： 
 
 
 
 
 
 
 

1.專題設計（設計實務） 
2.系統化專題設計（設計實務） 
3.設計創作 
4.設計研究（研究⽅法） 
5.設計特論 
6.感性⼯學特論 
7.使⽤者研究 
8.⾊彩學專題研討(博) 
9.數位⽣活設計⼯作坊（設計實務） 
10.感性⼯學專題研討 
11.介⾯設計專題研討 
12.互動設計專題研討(博) 
13.結構與解構主義 
14.電腦輔助⼯業設計(⼀) 
15.電腦輔助⼯業設計(⼆) 
16.產品設計與開發 (⼀) 
17.產品設計與開發 (⼆) 
18.模型製作 
19.⼯業設計(⼀) 
20.⼯業設計(⼆) 
21.前衛設計與評論 
22.設計質性研究 
23.互動設計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視覺傳達設計 
 
 
 
 
 
 
 
 

1.視知覺 
2.數位媒體設計 
3.設計⼼理學研究⽅法（研究⽅法） 
4.藝術史⼼理學 
5.字型設計與傳達 
6.電影視覺符號與⽐喻之應⽤ 
7.藝術⼼理學深論 
8.科技藝術專題研討 
9.⼆⼗⼀世紀的藝術 
10.數位媒體與互動程式設計 
11.網路媒介研究 
12.設計師需要知道的⼼理學 
13.網路藝術與⽂化探究 
14.藝術家的書 
15.藝術家的書--進階篇 
16.新媒體實驗創作 
17.表演、遊戲性與實踐親驗 
18.動畫、動作與動⼒學特論 
19.跨領域數位藝術 
20.舞蹈與科技美學 
21.符號與數位化記譜 
22.藝術研究深論 
23.視覺傳達與識別認同 
24.⾝體與時間影像美學專題 
25.網⾴設計創作實務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國⽴交通⼤學應⽤藝術研究所碩⼠班九⼗六學年度起⼊學學⽣之修課規定                    
93.03.11修訂 

最低修業年限      ⼀年 

應修學分數      ⼯業設計組31學分、視覺傳達組31學分 

應修（應選）課程
及符合畢業資格
之修課相關規定 

⼯設組/視傳組必修課程： 
1. 設計與藝術專題研討（每學期1學分）為⼀、⼆年級每學期必修

課程。 
2. 「設計個別研究」必修3學分。⾄多以6學分為限。 
3. ⾄少應修滿本所6⾨開設之課程（不含設計與藝術專題研討）。 
4. ⾄少應修滿4⾨各組開設之課程。 
5. ⾄少應修設計或藝術創作實務相關課程1⾨。 
6. 以藝術創作畢業要件者，⾄少必修「設計或藝術創作實務」相

關之課程2⾨。 
7. 以論⽂為畢業要件者，⾄少必修「研究⽅法」相關課程⼀⾨。 
 



碩⼠班課程規劃表 
組別 修業規定 課程規劃 修業建議 

⼯ 

設 
組 

修業課程： 
畢業論⽂的⽅式，分為研究專攻
(MPh)與創作專攻(MA)兩個⽅
式。 
 
研究專攻(MPh)的課程要求為，⾄
少選修兩⾨研究⽅法課，⼀⾨設
計創作課，以及三⾨設計理論課。 
 
創作專攻(MA)的課程要求為，⾄
少選修三⾨設計創作的課程，⼀
⾨研究⽅法的課程，以及兩⾨設
計理論課。 
 
⾮本科系學⽣修業第⼀年必須修
畢⼯業設計加強學程後，才可以
選修⼀般碩⼠課程。 
 
⼯業設計加強學程包括： 
1.設計⽅法 (博班⽣規劃指導+⾃

修+考試) 
2.設計概論 (博班⽣規劃指導+⾃

修+考試) 
3.模型製作1 (台科⼤選修) 
4.模型製作2 (台科⼤選修+模型

⼯廠實習) 
5.表現技法1  (銘傳⼤學選修) 
6.表現技法2  (銘傳⼤學選修) 
7.電腦輔助設計1 (博班⽣規劃指

導+按影⽚操作⾃修+考試) 
8.電腦輔助設計2 (博班⽣規劃指

導+按影⽚操作⾃修+考試) 
9.基礎產設專題1 (⼤⼆程度，

Design Lab) 
10.⼯業設計專題2 (⼤三程度，

Design Lab) 

⼯業設計組的課程組織成三⼤類型，包括：研究
⽅法課程、設計知識課程、以及創作專題課程。 
 
研究⽅法課程: 
研究⽅法的課程提供學⽣⾜夠的從事研究⼯作
的基本能⼒。設計研究的範疇包括⼈，物，環境，
活動，以及設計過程等，為了訓練學⽣⾜以從事
研究的相關能⼒與⽅法，涵蓋質化與量化等研究
⽅法。其中包括：設計研究、使⽤者研究、設計
質化研究、個別研究等等課程。 
 
設計知識課程: 

設計知識相關的課程的規劃，提供學⽣深⼊認識
與當代設計研究與實作中的相關議題。⼀⽅⾯，
介紹80年代⾄今當代的前衛設計實務、⾵格派
別，剖析設計的發展脈絡，補充學⽣對設計史及
當今設計思潮的認識，推測未來的設計⾛向，培
養及增強學⽣對產品審美的能⼒。另⼀⽅⾯，藉
由符號學、語意學和解構主義來看待產品設計表
達的訊息，評論、透視設計實務，啟發及培養學
⽣對產品造型分析、論證之能⼒。設計知識課程
包括：設計特論、⾊彩學、感性⼯學、前衛設計、
形式與認知、結構與解構、創意設計、設計記號
學、設計與運算、介⾯設計、互動設計等等 
 
創作專題課程: 
創作與專題相關的課程提供學⽣演練實務設計
的機會，除了藉此平台提供學⽣積極參與國內外
概念性國際設計⼤賽外；並在不影響學⽣創意發
揮為前提之下，和國內知名廠商或設計品牌建教
合作，藉由操練實際設計案件，增強學⽣設計實
務經驗；另更前瞻地針對特定設計議題或材料進
⾏實驗性創作，化設計上辯論、批判的⽂化，為
新的思想、概念和⽅法，來探索新的範疇。創作
專題課程包括：實驗設計、視覺思考與造形表
視、專題設計、介⾯專題設計、系統化專題設計、
與數位⼯作坊等課程。 

 



碩⼠班課程規劃表 
組別 修業規定 課程規劃 修業建議 

視 

傳 
組 

⼀、 修業年限： 
⾮本科系學⽣修業年
限⾄少3年。 

 
⼆、 修業課程： 
畢業論⽂的⽅式，分為
研究專攻與創作專攻
兩個⽅式。 
 
研究專攻的課程要求
為，⾄少選修兩⾨研究
⽅法課，⼀⾨藝術設計
創作課，以及三⾨藝術
理論、藝術史或設計理
論課程。 
 
創作專攻的課程要求
為，⾄少選修三⾨藝術
設計創作的課程，以及
三⾨藝術理論、藝術史
或設計理論課程。 
 
(建議)⾮本科系學⽣修
業第⼀年修畢視覺傳
達設計加強學程後，
(再)or(才可以)選修⼀
般碩⼠課程。 
 

⼀、藝術/設計理論: 

1.藝術哲學研究 (張恬君) 
2.科技藝術專題研討(張恬君、張耘之) 
3.台灣創意設計(全體⽼師共同英⽂授課)  

 

⼆、設計或藝術創作實務相關課程: 
1.媒體設計(張恬君) 
2.字型設計與傳達(賴雯淑)  
3.視覺傳達與識別認同(賴雯淑)  
4.電影視覺符號與隱喻之應⽤(賴雯淑)  
5.數位媒體展出規劃研究(張恬君、張耘之) 
6.數位藝術專題製作(張恬君、李家祥) 
7.創意設計理論與實務 or 創意設計(張世宗) 

 
三、研究⽅法課程 

1.「設計的質化研究」，「設計計號學」林盛
宏 

2.「設計⼼理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陳
⼀平 

3.「藝術研究深論」(Paul Ricoeur的詮釋學-
質化研究⽅法) 賴雯淑 

 
四、藝術史課程 
1.藝術史⼼理學(古代篇、中古篇、近代篇) 陳

⼀平 
2.⼆⼗⼀世紀藝術(⻄洋當代藝術及藝術家) 

賴雯淑 
3.不同⽂化間的藝術對談 (包含台灣當代藝

術及藝術家) 賴雯淑 
4.中國書畫史與設計(張恬君) 
 
五、藝術與設計⼼理學課程 (陳⼀平) 
1.⾼等實微美學專題  
2.⾼等⾊彩學  
3.視知覺  
4.藝術⼼理學深論 

 
以研究論⽂畢業之可能⽅向(但不限): 
⼀、藝術與設計⼼理學 ( ⾼等實微美學、⾼

等⾊彩學、視知覺、藝術⼼理學深論) 
⼆、藝術哲學 
三、科技藝術 
四、設計相關研究(含攝影、電影、多媒體、

錄像…) 

建議課程: 
⾄少: 
(1)兩⾨的研究⽅法 
(2)⼀⾨的設計或藝術創

作實務相關課程 

(3)三⾨的設計、藝術理
論、哲學理論、藝術
與設計⼼理學或藝術
史課 

 
以創作畢業之可能⽅向
(但不限): 

  影像藝術、動漫畫、
平⾯及⽴體設計、字型
設計、網⾴設計、多媒
體科技互動藝術… 
 
建議課程: 
⾄少: 
(1) 三⾨設計或藝術創

作實務相關課程 (同
學評估⾃⼰所選擇的
創作⽅向，在符合本所
修業規章及指導⽼師
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
考慮到外校修課) 

(2) 三⾨設計、藝術理
論、哲學理論或藝術史
課 

 

 


